附件7

功能型低速无人驾驶载具道路测试

与商业示范延期申请书
1.申请主体单位名称：

2.申请主体联系方式

联 系 人：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联系地址：

电子邮箱：

3.原道路测试、商业示范通知书复印件（附后）
4.原道路测试、商业示范时间

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日

5.申请道路测试、商业示范延期时间

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日

法定代表人/分公司负责人签字（签章）：
   申请主体单位公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